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10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6.11.19
一、本會第1309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交通部觀光局陳報「東北角海岸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範圍延伸至宜蘭濱海地區」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東北角海岸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範圍延伸擴大至宜蘭濱海地區，原則同意，並應更名為「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以符實際。後續應積極推動以97年1月1日掛牌為目標。

(二)本案延伸增加海岸線長度達36.5公里，故評估需增加15名預算員額乙節，應屬合理，原則同意。請交通部儘速依行政程序專案報請行政院核定。
(三)本風景區未來應以發展生態旅遊為目標，強化環境之管理維護、解說教育、資訊與旅遊服務，並與宜蘭地區既有遊憩據點有效串聯。除必要的旅遊服務設施外，應避免大興土木，以有效維護海岸特殊地景。
(四)本案後續相關觀光建設之執行，應儘速擬具97-100年中程計畫報奉核定後循序推動。97年度預算如有不足，請交通部在所屬額度內優先調配，以利執行。
三、「人本交通整合推動構想」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人本交通為我國未來都市交通之發展方向，本案經提報本次委員會議討論，均獲支持。請經建會依據與會委員意見修正後，函送交通部及內政部據以推動辦理，並將人本交通之理念具體落實於各項交通建設計畫之規劃執行與經營管理。

（散會：下午5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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